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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严建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韩晓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安

平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2,033,941,921.61 2,014,955,416.30 0.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686,300,653.99 1,677,415,387.78 0.53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57,356,751.61 -5,910,749.57 -870.38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73,424,733.60 146,871,662.04 18.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8,871,785.09 9,724,741.61 -8.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7,256,402.02 6,056,301.52 19.8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0.53 1.13 减少0.60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2 0.03 -3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2 0.03 -33.33

注：

1、2016�年2月 1日公司向段启掌、张存爱、孙家传、程卫生、卫讯舟、鹿拥军、周世龙、汪小华、周

超飞、郭银玲、朱恒书等11位自然人合计发行的18,750,000�股股份的相关证券登记手续办理完

毕，普通股股份总数变更为198,250,000股。

2、2016�年5�月11日公司实施资本公积每10股转增10股股本，普通股股份总数变更为396,

500,000股。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34号-每股收益，对2016年一季度基本每股收益、稀释每股收益重新计

算。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4,750.19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

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

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

补助除外

497,541.08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1,398,159.40

所得税影响额 -285,067.60

合计 1,615,383.07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21,177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严建文?

147,300,

000

33.01 147,300,000 无 境内自然人

中信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45,630,910 10.23 0 无 国有法人

段启掌? 28,687,500 6.43 28,687,500 无 境内自然人

合肥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5,569,090 5.73 0 无 国有法人

长信基金－浦发银行－陆家嘴国际信托－

陆家嘴信托－鸿泰6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0,105,421 4.51 20,105,421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天治基金－浦发银行－华宝信托－华宝－

银河3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9,653,614 4.40 19,653,614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泰达宏利基金－平安银行－华润深国投信

托－华润信托·安徽国资定增1期集合信托

计划?

9,939,759 2.23 9,939,759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张存爱? 2,587,500 0.58 2,587,500 无 境内自然人

孙家传 1,125,000 0.25 1,125,000 无 境内自然人

周世龙 1,125,000 0.25 1,125,000 无 境内自然人

程卫生 1,125,000 0.25 1,125,000 无 境内自然人

卫讯舟 1,125,000 0.25 1,125,000 无 境内自然人

鹿拥军 1,125,000 0.25 1,125,000 无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

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中信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45,630,910 人民币普通股 45,630,910

合肥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5,569,090 人民币普通股 25,569,090

董鸣方 999,500 人民币普通股 999,500

钟宏 977,500 人民币普通股 977,500

吴忠才 973,600 人民币普通股 973,600

王晓峰 970,000 人民币普通股 970,000

赵杰俊 924,396 人民币普通股 924,396

郭丽华 9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900,000

李红 873,322 人民币普通股 873,322

杜高翔 8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5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以上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

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

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项

目

本期期末数 上期期末数

增减百分比

（%）

变动原因

预付款项 22,119,162.44 15,180,631.07 45.71 主要为预付材料款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10,400,896.28 7,840,612.24 32.65 主要为本期支付的保证金增加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

产

12,084,852.03 51,814,491.37 -76.68

主要为预付设备款结转至在建工程

所致

短期借款 35,000,000.00 15,000,000.00 133.33 主要为期末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应付票据 49,565,227.43 17,931,550.00 176.41 主要为本期开具票据增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5,567,002.15 13,777,175.51 -59.59

主要为上期计提的奖金本期发放所

致

应付利息 46,520.83 7,250.00 541.67

主要为期末借款余额增加，计提相

应未支付的利息所致

其他应付款 6,827,443.79 16,478,372.44 -58.57

主要为公司支付了代收的项目合作

方政府补助款所致

预计负债 1,872,440.82 1,244,644.15 50.44 主要为子公司收入增长所致

利润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增减百分比

（%）

变动原因

财务费用 351,952.34 2,645,556.09 -86.70

主要为本期借款较去年同期减少所

致

投资收益 1,398,159.40 324,598.63 330.73

主要为本期理财产品到期收到利息

增加所致

营业外收入 502,291.27 8,098,509.71 -93.80 主要为本期收到政府补助减少所致

营业外支出 0.00 148,633.92 -100.00 主要为本期未发生营业外支出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

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增减百分比

（%）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57,356,751.61 -5,910,749.57 -870.38

主要为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

现金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34,264,046.56 -2,041,131.05 不适用

主要为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与投资

支付的现金差额增加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

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合肥合锻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严建文

日期 2017年4月28日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张晓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孙冬云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黎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

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3,716,253,790.10 3,780,466,787.27 -1.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126,505,893.68 2,093,138,179.42 1.59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8,403,381.33 15,589,624.58 82.19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915,733,508.42 721,135,695.73 26.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32,943,157.20 17,668,757.13 86.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33,753,322.37 15,402,267.48 119.1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56 0.89 增加0.6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1 0.06 8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1 0.06 83.3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944,657.56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

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

补助除外

290,682.61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

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

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

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

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

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

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

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95,936.12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7,396.68

所得税影响额 100,476.98

合计 -810,165.17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23,895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航空汽车系统控股有

限公司

106,873,

706

37.01 无 国有法人

中国贵州航空工业（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26,802,968 9.28 无 国有法人

贵阳市工业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18,950,566 6.56 质押 8,970,000 国有法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华商新锐产业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599,776 2.29 未知 其他

金世旗国际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

6,183,563 2.14 未知 其他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富国中证军工指数分

级证券投资基金

3,727,098 1.29 未知 其他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华商主题精选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3,576,060 1.24 未知 其他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华商未来主题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3,199,987 1.11 未知 其他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华商动态阿尔法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770,477 0.61 未知 其他

白红红 1,315,854 0.46 未知 其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

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中国航空汽车系统控股有限公司 106,873,706 人民币普通股 106,873,706

中国贵州航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6,802,968 人民币普通股 26,802,968

贵阳市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8,950,566 人民币普通股 18,950,56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商新锐

产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599,776 人民币普通股 6,599,776

金世旗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6,183,563 人民币普通股 6,183,563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中证

军工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3,727,098 人民币普通股 3,727,098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商主题

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576,060 人民币普通股 3,576,06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商未来

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199,987 人民币普通股 3,199,987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商动态

阿尔法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770,477 人民币普通股 1,770,477

白红红 1,315,854 人民币普通股 1,315,85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10名股东中，第一、第二大股东均为隶属同一实际控制人的国有法

人股东，这二位股东与其它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未知其它股

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管理办

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项目 年末数/本期数 年初数/同期数

变动比例

（%）

变动原因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损益的金融资产

3,336,096.00 -100 主要是本期收回股票投资。

应收利息 30,327.40 -100

主要是本期收到年底计提的定

期存款利息。

应收股利 12,250,000.00 -100

主要是本期收到苏州瑞延公司

股利。

在建工程 39,433,557.12 60,099,531.41 -34.39 主要是本期在建工程转固。

开发支出 3,809,961.18 2,638,395.26 44.4 主要是子公司研发投入增加。

长期待摊费用 17,096,787.08 10,295,394.11 66.06

主要是厂房装修及房租费用增

加。

应交税费 19,983,581.96 31,953,741.62 -37.46

主要是本期支付上期的应交税

费。

应付利息 54,756.12 114,602.11 -52.22

主要是本期支付年底计提的利

息。

税金及附加 7,284,286.41 2,635,939.83 176.34

主要是营业收入增加，支付的

各项税费增加。

财务费用 1,064,995.57 4,305,919.13 -75.27 主要是带息负债同比减少。

资产减值损失 214,891.04 3,253,915.71 -93.4

主要是本期计提的存货跌价损

失减少。

投资收益 -10,901,849.14 -1,211,597.72 799.79

主要是参股公司苏州瑞延公司

盈利能力下降。

营业外收入 2,397,157.26 8,212,261.73 -70.81

主要是本期政府补助收入减

少。

利润总额 43,389,739.69 27,082,762.30 60.21

主要是公司营业收入增加，同

时成本费用率降低。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32,943,157.20 17,668,757.13 86.45

主要原因是：分公司及全资子

公司盈利能力增加。

收到的税费返还 11,748.71 -100 主要是本期无税收返还。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3,148,089.67 主要是本期收回股票投资。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

金

12,250,000.00

主要是本期收到苏州瑞延公司

股利。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

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

的现金

33,359,944.39 21,400,042.53 55.89

主要是公司所属企业的固定资

产投入。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

关的现金

5,373,303.11 主要是所属子公司定期存款。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

关的现金

50,000.00 153,132,086.58 -99.97

主要是上期收到贵阳市市政规

划拨款。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按照国务院国资委 “瘦身健体、提质增效”专项治理工作要求，公司对长期亏损、低效、无效的长期投资进行清理，具体进展情况

如下：

（1）2014年8月22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贵州橡六申一橡胶有限公司进行清算注销的议案》，同

意依法对全资子公司贵州橡六申一橡胶有限责任公司实施清算注销。 截止本公告日，相关工作正在进行。

（2）2014年10月15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贵州贵航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申一橡胶公司清算

注销及职工安置的议案》，截止公告日清算相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3）2015年4月24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上海能环20%股权的议案》。 截止公告日，正在备

案审核中。

（4）2016年4月24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北京大起空调有

限公司与天津贵航红阳密封件有限公司合并重组的议案》，截止公告日该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5）2016年8月19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定对所属12家企业进行清理（详见公司在上交所网站发布的公告，公告号

2016-017），截止公告日项目进展如下：

贵州贵航汽车零部件销售公司已完成备案，已于2017年2月13日在北京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截止本公告日，已签订交易合同；

贵阳华旭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已完成备案，已于2017年3月13日在北京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截止本公告日，已签订交易合同；

贵州贵航输送带有限公司已完成备案，已于2017年3月22日在北京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待交易；

徐州贵航林得动力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正在备案审核中；

贵州贵航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海口红阳密封件分公司正在进行清算相关工作；

贵阳华科电镀有限公司已完成备案，待挂牌交易；

重庆红阳汽车密封件有限公司正在备案审核中；

长春万江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正在备案审核中；

贵州万铠盛电机有限公司正在备案审核中；

贵州红阳机械（集团）公司南方航空橡塑件制品厂正在进行清算工作；

贵州华昌汽车电器有限公司海口分公司正在进行清算工作；

贵州红阳宾馆有限公司正开展审计评估工作。

（7）2016年12月27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公司持有的河北鸿图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51%股权的

议案》，截止公告日该项工作正在备案审核中。

2、2015年7月15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在证券公司开立账户并拟投资300万元购买相关A股流通

股票的议案》，公司购买了中航机电股票182,400股，于2017年2月23日出售。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贵州贵航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晓军

日期 2017年4月28日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向志鹏、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易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向林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

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32,814,059,701.06 30,498,694,000.08 7.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6,852,624,124.98 6,767,531,388.42 1.26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269,724,243.99 427,187,232.11 -36.86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419,178,072.40 1,121,462,357.43 26.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85,092,736.56 76,615,963.26 11.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4,470,065.50 74,943,057.23 12.7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25 1.24 增加0.0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3 3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3 33.3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5,049.33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

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

除外

372,000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1,429,098.39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

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

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

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

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

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

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58,913.22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658,978.31

所得税影响额 -165,585.13

合计 622,671.06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105,737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重庆东银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

876,659,413 36.24

873,659,

413

质押 873,650,00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赵洁红 113,712,692 4.70 0 质押 113,710,000 境内自然人

重庆硕润石化有限责任公

司

75,000,000 3.10 0 质押 75,000,00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

36,080,984 1.49 0 未知 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5,947,000 1.49 0 未知 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中国银行－大成财富管理

2020生命周期证券投资基

金

30,072,601 1.24 0 未知 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博时基金－中国银行－平

安人寿－平安人寿委托投

资1号资产管理计划

25,000,000 1.03 0 未知 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21,254,084 0.88 0 未知 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博时卓越品牌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LOF）

18,000,000 0.74 0 未知 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6,324,500 0.67 0 未知 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

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赵洁红 113,712,692 人民币普通股 113,712,692

重庆硕润石化有限责任公司 75,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5,000,00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6,080,984 人民币普通股 36,080,984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5,947,000 人民币普通股 35,947,000

中国银行－大成财富管理2020生命周期证

券投资基金

30,072,601 人民币普通股 30,072,601

博时基金－中国银行－平安人寿－平安人寿

委托投资1号资产管理计划

25,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5,000,000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21,254,084 人民币普通股 21,254,08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时卓越品牌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18,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8,000,000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6,324,500 人民币普通股 16,324,50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三组合 15,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0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重庆东银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赵洁红及重庆硕润石

化有限责任公司为东银控股之一致行动人。 其他流通股股东之间

未知其关联关系，未知是否存在一致行动人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期末数 变动比例（%）

货币资金 5,354,769,561.33 3,935,802,445.11 36.05

其他应收款 3,815,458,097.37 2,766,003,356.37 37.94

预收账款 7,183,812,550.46 5,831,299,470.83 23.19

长期借款 2,271,450,000.00 1,152,400,000.00 97.11

营业收入 1,419,178,072.40 1,121,462,357.43 26.55

营业成本 1,147,887,118.74 783,855,244.13 46.44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056,747,504.64 185,876,097.30 468.5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9,724,243.99 427,187,232.11 -36.86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472,300,000.00 300,000,000.00 57.43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297,958,160.00 694,980,000.00 -57.1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0,097,788.55 -780,325,274.48 120.52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1,762,700,000.00 3,040,439,225.08 -42.02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550,460,000.00 2,816,750,000.00 -80.46

1、货币资金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公司房地产项目回款及时，筹资安排合理，现金流状况良好所致；

2、其他应收款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本期公司的拍地保证金增加所致；

3、预收账款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公司房地产项目本期预售金额增加所致；

4、长期借款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公司取得长期借款增加所致；

5、营业收入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本期竣工交付的房屋增加，收入结转增加所致；

6、营业成本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本期竣工交付的房屋增加，成本结转增加所致；

7、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本期拍地支付的保证金增加所致；

8、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本期拍地支付的保证金增加所致；

9、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本期公司收回合作项目的借款所致；

10、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本期公司支付合作项目的款项减少所致；

11、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本期公司收回合作项目的借款所致；

12、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本期借款减少所致；

13、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本期公司归还到期借款的金额减少所致。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公司于2017年2月20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及2017年3月10日召开的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系列方案，确定认购对象、定价方式等重要内容。 公司撤回原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截止报告期

末，公司更新申报文件中2016年度报告财务数据，准备重新申报相关文件。

2、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及2016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拟以分期形式非公开发行的公司债

券票面总额不超过人民币60亿元（含60亿元）,用于偿还金融机构借款、补充流动资金及适用的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用途。

截止到报告期末，上述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申请材料正值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中。

3、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及2016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在中国银行间交易商协会申请发行

债务融资工具方案及在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申请发行债权融资计划方案。 公司拟注册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规模不超过人

民币44亿元（含44亿元），债券融资工具品种包括但不限于中期票据、长期限含权中期票据（简称“永续中票” ）等中国银

行间交易商协会认可的债务融资工具品种；公司拟发行的债权融资计划的规模为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含20亿元）。 报告

期末，15亿额度中期票据、24亿额度永续中票相关申报材料已上报至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审核。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向志鹏

日期 2017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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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2017年4月26日以电话和传真方式发出关于召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

会议的通知，并于2017年4月27日以现场加通讯方式在重庆市江北区大石坝东原中心7号36楼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

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会议由董事长向志鹏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各位董事审议并通

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核并通过了《2017年一季度报告》

本议案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调整2016年股权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的议案》

鉴于公司2016年度权益派发方案的实施，依据《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同意公司将预留限制性股票

的授予价格由3.44元/股调整至3.34元/股。 上述价格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董事长向志鹏先生是本次预留限制性股票的授予对象，已回避表决该议案。 其他非关联董事参与本议案的表决。

独立董事对公司关于调整2016年股权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详情请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调整2016年股权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

票授予价格的公告》（临2017-054号）。

本议案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调整2016年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

鉴于公司2016年度权益派发方案的实施，依据《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同意公司将首次授予限制性

股票的回购价格由3.32元／股调整为3.22元／股，上述价格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在2016年度权益分配的实施完毕前，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会议、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拟按3.32元/

股的回购价格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未解锁限制性股票股份共计134.7万股，经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拟按

3.32元/股的回购价格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未解锁限制性股票股份共计250万股，公司对上述尚未办理回购注销登记手续

的共计384.7万股股份未进行红利派发，故不适用上述价格调整。

调整2016年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对公司关于调整2016年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董事杨永席先生、易琳女士是首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对象，已回避表决该议案。 其他非关联董事参与本议案的表决。

详情请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调整2016年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

性股票回购价格的公告》（临2017-055号）。

本议案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召开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详情请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召开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

告》（临2017-056号）。

本议案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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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于2017年4月26日以电话、 传真及网络通讯方式发出关于召开公司第六届监事

会第十次会议的通知，并于 2017�年 4月27日在重庆市江北区大石坝东原中心 7�号 36�楼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监

事 3�人，实到监事 3�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崔卓敏女士主持。会议经审议并通过了

如下决议：

一、审核并通过了《2017年一季度报告》，并出具审核意见如下

1、本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2、本季报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和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

出公司报告期内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在提出本意见前，没有发现参与季报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本议案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调整2016年股权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的议案》

鉴于公司2016年度权益派发方案的实施，依据《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若在本激励计划公告当日至

激励对象完成限制性股票股份登记期间，公司有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配股、缩股或派息等事项，应

对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 同意公司将预留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由3.44元/股调整至3.34元/股。 上述

价格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详情请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调整2016年股权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

票授予价格的公告》（临2017-054号）。

本议案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调整2016年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

鉴于公司2016年度权益派发方案的实施，依据《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

完成股份登记后，若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配股或缩股、派息等影响公司股本总额或公司

股票价格事项的，公司应对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做相应的调整。 同意公司将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回

购价格由3.32元／股调整为3.22元／股，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在2016年度权益分配的实施完毕前，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会议、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拟按3.32元/

股的回购价格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未解锁限制性股票股份共计134.7万股，经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拟按

3.32元/股的回购价格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未解锁限制性股票股份共计250万股，公司对上述尚未办理回购注销登记手续

的共计384.7万股股份未进行红利派发，故不适用上述价格调整。

详情请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调整2016年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

性股票回购价格的公告》（临2017-055� �号）。

本议案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7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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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

2016

年股权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3.44元/股，调整后为3.34元/股。

一、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

1、2016�年 8�月 16�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重庆市迪马实业股

份有限公司 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提请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并公开征集投票权，上海锦天城（重庆）律师事务所对此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2、2016�年 9�月 6�日，公司 2016�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公司股东

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3、2016�年 9�月 6�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

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以3.32元/股的价格，以2016年9月6日为授予日向首期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 公司独立董

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确定的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

4、2016年11月1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本次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首次授

予及登记工作，本次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72,998,000股，公司股本总额增加至为2,418,859,984股。

5、2017年3月20日分别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

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授予向志鹏、陈友华、张高伟、胡耀军、陈昉、吴建楠、曾峰共7名激励对象合计889万股限

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3.44元/股，并确定授予日为2017年3月20日。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本次授予预留

限制性股票符合公司激励计划《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中关于激励对象获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条件。 监事

会确认本次获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且满足公司规定的获授条件，同意激励对象按照有关规

定获授预留限制性股票。 目前尚未办理股份登记手续。

6、2017年3月20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2017年4月7日，公司召开2016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未解锁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回购部分激励对象刘果、王蓓、谭

毅、范时仕、裴开元、赵洪元、张姝共7人已授予未解锁的合计134.7万股限制性股票，并办理回购注销手续，回购价格为3.32

元/股。

7、2017年4月20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获

授未解锁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回购部分激励对象陈文、洪钟、瞿雯共3人已授予未解锁的合计250万股限制性股票，并

办理回购注销手续，回购价格为3.32元/股。 公司监事会对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名单及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数

量进行了核查。 该议案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8、2017年4月27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2016年股权激励

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的议案》及《关于调整2016年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 根据

2016年度权益分配的实施，同意将2016年股权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由3.44元/股调整至3.34元/股，同意将首

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由3.32元/股调整至3.22元/股。 独立董事对上述价格调整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关于调整

2016年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还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调整事由及调整方法

调整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

2017年4月21日，公司披露2016年度权益分配实施公告（临2017-047号），公司拟以2016年末总股本2,418,859,984

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0元（含税），预计派发现金红利241,885,998.40元，发放日为2017年4月27日。

根据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和《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以及2016年第五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将对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做相应调整，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由3.44元/股调整至3.34元/股。

调整方法：

若在本激励计划公告当日至激励对象完成限制性股票股份登记期间，公司有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

拆细、配股、缩股或派息等事项，应对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 调整方法如下：

派息

P＝P0-V=3.44-0.1

其中：P0为调整前的授予价格；V为每股的派息额；P为调整后的授予价格。 经派息调整后，P仍须大于1。

调整后的预留部分授予价格为3.34元/股。

三、本次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对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的调整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经认真审核公司股权激励草案及相关法律法规，认为公司此次调整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符合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中关于限制性股票调整的相关规定。 公司

董事会审议此项议案严格依据《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执行，程序合法合规，关联董事回避表决该议案，未侵犯公司及全体

股东的权益。 我们一致同意公司调整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由3.44元/股调整为3.34元/股。

五、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2016年度权益派发方案的实施，依据《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若在本激励计划

公告当日至激励对象完成限制性股票股份登记期间，公司有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配股、缩股或派

息等事项，应对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 公司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

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同意公司将预留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由3.44元/股调整至3.34元/股。

六、法律意见书结论性意见

上海锦天城（重庆）律师事务所对本次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调整事项出具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调整

内容及截至目前所履行的程序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重庆市迪马实业股

份有限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有关规定，公司尚需就本次调整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七、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上海锦天城（重庆）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调整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及首次授予限

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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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3.32元/股，调整后为3.22元/股。

一、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

1、2016�年 8�月 16�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重庆市迪马实业股

份有限公司 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提请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并公开征集投票权，上海锦天城（重庆）律师事务所对此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2、2016�年 9�月 6�日，公司 2016�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公司股东

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3、2016�年 9�月 6�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

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以3.32元/股的价格，以2016年9月6日为授予日向首期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 公司独立董

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确定的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

4、2016年11月1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本次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首次授

予及登记工作，本次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72,998,000股，公司股本总额增加至为2,418,859,984股。

5、2017年3月20日分别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

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授予向志鹏、陈友华、张高伟、胡耀军、陈昉、吴建楠、曾峰共7名激励对象合计889万股限

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3.44元/股，并确定授予日为2017年3月20日。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本次授予预留

限制性股票符合公司激励计划《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关于激励对象获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条件。 监事会确认

本次获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且满足公司规定的获授条件，同意激励对象按照有关规定获授

预留限制性股票。 目前尚未办理股份登记手续。

6、2017年3月20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2017年4月7日，公司召开2016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未解锁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回购部分激励对象刘果、王蓓、谭

毅、范时仕、裴开元、赵洪元、张姝共7人已授予未解锁的合计134.7万股限制性股票，并办理回购注销手续，回购价格为3.32

元/股。

7、2017年4月20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获

授未解锁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回购部分激励对象陈文、洪钟、瞿雯共3人已授予未解锁的合计250万股限制性股票，并

办理回购注销手续，回购价格为3.32元/股。 公司监事会对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名单及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数

量进行了核查。 该议案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8、2017年4月27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2016年股权激励

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的议案》及《关于调整2016年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 根据

2016年度权益分配的实施，同意将2016年股权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由3.44元/股调整至3.34元/股，同意将首

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由3.32元/股调整至3.22元/股。 独立董事对上述价格调整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关于调整

2016年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还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调整事由及调整方法

调整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

2017年4月21日，公司披露2016年度权益分配实施公告（临2017-047号），公司拟以2016年末总股本2,418,859,984

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0元（含税），预计派发现金红利241,885,998.40元，发放日为2017年4月27日。

因上述2016年度权益分配的实施完毕，根据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和《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

办法》的相关规定将对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做相应调整，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由3.32元/股调整至

3.22元/股。

在2016年度权益分配的实施完毕前，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会议、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拟按3.32元/

股的回购价格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未解锁限制性股票股份共计134.7万股，经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拟按

3.32元/股的回购价格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未解锁限制性股票股份共计250万股，公司对上述尚未办理回购注销登记手续

的共计384.7万股股份未进行红利派发，故不适用上述价格调整。

调整方法：

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完成股份登记后，若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配股或缩股、

派息等影响公司股本总额或公司股票价格事项的，公司应对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做相应的调整，调整方

法如下：

派息

P＝P0-V=3.32-0.1=3.22

其中：P0为调整前的每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V为每股的派息额；P为调整后的每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 经派息调

整后，P仍须大于1。

调整后的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3.22元/股。

三、本次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对2016年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调整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经认真审核公司股权激励草案及相关法律法规，认为公司此次调整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符

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中关于限制性股票调整的相关规定。 公

司审议程序合法合规，关联董事回避表决该议案，未侵犯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权益。 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将首次授予的限

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由3.32元/股调整为3.22元/股。

五、监事会意见

公司2016年度权益派发方案的实施，依据《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完成

股份登记后，若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配股或缩股、派息等影响公司股本总额或公司股票

价格事项的，公司应对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做相应的调整。 公司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由

3.32元／股调整为3.22元／股，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六、法律意见书结论性意见

上海锦天城（重庆）律师事务所对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调整首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事项出具法律意见书，本所

律师认为：本次调整内容及截至目前所履行的程序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有关规定，公司尚需就本次调整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七、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上海锦天城（重庆）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调整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及首次授予限

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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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7年5月15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 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 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 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17年5月15日14�点00分

召开地点：重庆江北区大石坝东原中心7号楼36层公司会议室

(五) 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17年5月15日

至2017年5月15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 即9:

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 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 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未解锁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

2

《关于调整2016年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

的议案》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相关决议公告刊登于2017年4月21日、2017

年4月28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2、 特别决议议案：1、2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1、2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 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

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

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 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可以使用持有公司股票

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

见的表决票。

(三) 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 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

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565 迪马股份 2017/5/8

(二)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 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 其他人员

五、 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手续：法人股东凭股票账户卡、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营业执照复印件和股东代表身份证复印件登记；个人

股东凭股票账户卡及本人身份证登记授权。代理人应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及代理人身份证、委托人股票账户卡登记；外地

股东可以通过传真方式进行登记，登记时间以公司证券部收到传真为准。

(2)�登记时间：2017年5月10日上午9:00-11:30，下午2:00-6:00

(3)�登记地点：本公司董秘办

联系地址：重庆市江北区大石坝东原中心7号36楼邮编：400021

联系电话：023-81155758、81155759

传真：023-81155761

联系人：张爱明、童永秀

六、 其他事项

1、本次会议为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费、交通费自理。

2、请各位参会股东协助工作人员做好登记工作。

特此公告。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4月27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17年5月15日召开的贵公司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

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未解锁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 ? ?

2

《关于调整2016年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回

购价格的议案》

? ? ?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

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公司代码：

603011

公司简称：合锻智能

合肥合锻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0523

公司简称：贵航股份

贵州贵航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0565

公司简称：迪马股份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